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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补充确认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及 2023 年度为控股孙公司提供财务

资助预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塞力医疗”）及控股子公司前期提供财

务资助且截至 2022年 1月 1日尚有余额的情形，及 2022 年度新增发生的财务资助情形，本次补充审
议确认并披露。 同时，本次一并确认 2023年度公司预计为控股孙公司上海塞力斯医学检验实验室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斯医检”）提供 1500万元财务资助的情形。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武汉奥申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申博”）、塞力斯（上海）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塞力斯”）、武汉汇信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信科技”）、阿克苏咏
林瑞福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咏林瑞福”）、济宁市康之益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之
益”）、塞立世（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立世”）、海思太科（武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思太科”），向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连州塞力斯博宏区域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等 15 家企业及赵贝贝、张凤琴等 4 名自然人以借款提供财务资助及发生货款退款、应收股权转让款
等被动形成财务资助。

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 61,245.97 万元，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43.65%。 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
民币 49,652.74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35.39%（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孙
公司且该孙公司其他股东中有实控人关联人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2,736万元， 占公司 2022 年经审计
净资产的 1.9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人民币 11,593.23 万元，
占公司 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8.26%。

4、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前期提供财务资助且截至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有余额的情形，及 2022 年度新
增发生的财务资助情形，进行补充审议并披露。 同时，本次一并确认 2023年度公司预计为控股孙公司
上海塞力斯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塞力斯医检”）提供 1,500万元财务资助的情形。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尚有余额的财务资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外主体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川凉慧医”）、连州塞力斯博宏区域医学检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州塞力斯”）、襄阳市科瑞杰医疗
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杰”）、武汉和睦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睦康”）、云南赛维汉
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维汉普”）、湖北汇深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深医药”）6 家企业及
赵贝贝、张凤琴 2名自然人提供财务资助尚未归还的余额为 11,593.23万元。 列表如下：
序号 资助主体 被资助

对象 资助方式 资助金额
（万元） 资助期限 资助

余额
年化
利率

用途/
形成原因

1 公司 川凉慧医 借款 5,000 2021/9/24-
2023/10/31 5,000 6.5% 合作保证金借款

2 公司 连州
塞力斯 借款 1,760 2020/9/25-

2022/12/31 1,760 6.5% 经营周转借款

3 公司 科瑞杰

专利
转让费 850 2018/1/2-

2021/12/31 350 6%@/8% 购买专利，协议终
止转为借款

货款 361.37 2021/12/31
至今 361.37 / 货款转为借款

4 公司 和睦康 借款 500 2021/4/15-
2024/4/15 500 7.9% 经营周转借款

5 公司 赛维汉普 借款 2,734 2019/11/11-
至今 2,734 15% 可转股借款

6 公司 汇深医药 借款 200 2020/7/23-2023/
12/31 200 6.5% 经营周转借款

7 公司 赵贝贝 股权
转让款 803.1 2022/4/30-

2024/12/31 587.86 6.5% 出售力斯宏股权款
形成

8 公司 张凤琴 借款 100 2022/1/30-
2022/10/29 100 6.8% 可转股借款

（一）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川凉慧医”）
1、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2021 年 9 月，公司与川凉慧医（公司参股 40%的子公司）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签订《借款合

同》，约定公司向川凉慧医提供借款金额 5,000万元，用于开拓四川省凉州区智慧医疗项目指定股权项
目投资、日常经营，借款期限自 2021 年 9 月 24 日至 2023 年 10 月 31 日，年化利率 6.5%；川凉慧医控
股股东上海上荆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上荆”）以其在川凉慧医持股的 60%股权向公司提
供质押担保，上海上荆及其法定代表人李颖为该笔借款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该股权质押尚未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 主要是公司计划通过川凉慧医在四川凉山地区开展智慧城市智慧医疗试点
项目，公司负责项目运营及提供开拓项目所需资金。 待凉山地区业务落地成立项目子公司后，川凉慧
医将该笔借款退回，并转为凉山项目子公司的投资款，用于凉山地区的业务运营。 公司根据项目推进
进度于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1月分批向川凉慧医付款，未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川凉
慧医为公司参股子公司，非《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
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担保方上海上荆成立于 2016 年 9 月，是一家以从事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为主
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其法定代表人李颖为该笔借款提供个人无限连带担保。 据了
解，李颖多年从事企业经营、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具备本次借款担保的履约能力。

2、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被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塞力斯川凉慧医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MA04FFXM3Q
成立时间 2021-09-22
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三街 9 号 F 座 5 层 501-41
法定代表人 杨帅

注册资本 5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 ；销售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电
子产品、机械设备 、文化用品 、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 、医疗器械Ⅰ、Ⅱ类 ；会议服务 ；软件开发 ；机械
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主要股东 上海上荆（60%）；塞力斯（40%）

（2）被资助对象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2 月 28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001,514.11 50,001,514.11
负债总额 50,004,950.44 50,004,950.44
净资产 -3,436.33 -3,436.33

资产负债率 100% 100%
项目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2023 年度（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4,917.00 -

（3）川凉慧医此前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川凉慧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是公司参股 40%的子公司。
（5）川凉慧医其他股东情况

名称 上海上荆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MA1J8R7Q02
成立时间 2016-09-14
注册地 上海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金山区张堰镇松金公路 2758 号 1 幢 A5321 室

法定代表人 李颖

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旅游咨询 ，市场信息咨询与调查 （不得从事社会调查 、社会调研 、民意调查 、
民意测验），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营销策划 ，展览展示服务 ，会务服务 ，设计制作各类广告 ，企业形象设
计，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办公文化用品 ，旅游用品 ，工艺礼品 ，日用百货 ，服装服饰 ，鞋帽 ，包装材
料，家具销售，电子商务。

主要股东 陈秀华持股 60%；李颖持股 40%

公司与川凉慧医其他股东上海上荆不存在关联关系。为保障该借款的安全与可回收性，同时上海
上荆为保障按出资比例履行相应义务，上海上荆与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川凉慧医全
部股权质押给公司。上海上荆及其法定代表人李颖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基于对该借款涉及
合作业务的进展状况的掌握及合作方上海上荆及李颖资产状况、履约能力审慎判断，认为其对该借款
不存在偿债能力障碍。公司与上海上荆合作开拓凉山地区智慧医疗业务，由公司负责提供项目运营资
金，公司先行将合作保证金以借款形式汇往合作目标公司，上海上荆负责项目开发，对公司提供的借
款还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6）公司上一年度对川凉慧医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至 2022年 1月累计对川凉慧医提供财务资助 5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

日，此项财务资助借款约定期限尚未届满，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公司正在积
极向川凉慧医追回该笔借款。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塞力医疗 乙方：川凉慧医
（1）借款金额
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资金 5000万元。 此借款金额为一般借款，甲方根据乙方业务开展进度和资

金申请分批拨付借款。
（2）借款期限及用途
a.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借款到期日均为 2023 年 10 月 31 日，若到期乙方需续签的，应提前 15 个工

作日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双方协商一致后可重新签订借款协议，否则乙方应严格按上述还款期限履
行还款义务。

b.本合同借款甲方根据乙方经营状况分批拨付，每次拨付前须乙方提前两个月向甲方提出申请，
同时提供相关预算及其他材料。

c.本合同借款起始日为甲方借款资金实际出账日。
d.借款指定用于股权项目投资、日常经营，乙方不得挪作他用。
（3）借款利率及还款方式
a.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借款年利率为 6.5％（实际利率还款时双方另行协商），利息

起算时间为甲方借款资金实际出账日。
b.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采用以下方式归还：
本金到期一次性归还，利随本清，可以提前还款，若借款到期本金无法归还须先付清利息部分。利

息如涉及到按日计算，日利率 =年利率 /360。
（4）质押保证
a.质押标的为上海上荆所持有的川凉慧医 100％的股权（即占该公司全部股权的 60％）。
b.质押股权派生权益，系指质押股权应得红利及其他收益，必须计入乙方指定账户内，作为本质

押项下借款偿付的保证。
c.上海上荆保证质物是上海上荆合法拥有的财产、没有共有、重复出质或任何其他可能涉及被查

封、扣押等瑕疵。
d.上海上荆应在本合同订立时已经就该质押事宜征得股东会及其他有权机构同意，该出质股权

应于本合同签订后 15日内于主管登记机关办理登记手续，并将股权证明文件及办理妥当的登记文件
移交给乙方保管。 办理质押登记的相关费用由出质人承担。

e.股权质押在川凉慧医还款义务全部履行完毕之后解除。
（5）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债权人：塞力医疗 保证人（一）：上海上荆 保证人（二）：李颖
a.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b.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至主合同项下还款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果债权人根

据主合同约定，宣布应收账款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至债权人宣布的应收账款到期之日起两年止。 如
果主合同项下应收账款分笔到期，则对每期应收账款而言，保证期间均至最后一期应收账款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后两年。

c.保证人义务
对债权人发出的催收函或其他催收文件，保证人有义务签收。 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d.违约责任
保证人违反在本合同项下保证或承诺条款或所作保证与承诺不真实、不准确或有重大隐瞒的，或

出现其他违约事件导致债权人实际损失的，应向债权人赔偿实际损失。
债权人要求或不要求保证人承担违约责任并不意味或表示免除或减轻保证人根据本合同约定应

承担的保证责任或违约责任保证人有继续履行本合同的义务。
（6）违约责任
a.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承诺与保证的均构成违约，甲方有权立即停止发放借款，单方面

宣布本合同项下已发放的借款提前到期并要求乙方立即偿还所有到期借款本金并结清利息， 且有权
要求乙方支付借款本金 5％的违约金。

b.乙方逾期还款的，应自逾期之日按照逾期未偿本息的万分之五每日按日向甲方支付逾期违约
金，直至清偿完毕。

C.乙方未按时足额还款的，应当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评
估费、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及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4、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该财务资助事项是为了开拓凉山项目，为保障该借款的安全与可回收性，同时确保其他股东

承担同等出资义务，要求川凉慧医控股股东上海上荆与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将上海上荆持有的
川凉慧医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 同时要求股东上海上荆及其法定代表人李颖对借款承担连带责任并
签订了《保证合同》。

（2）借款合同约定若川凉慧医逾期还款的，自逾期之日按照逾期未偿本息的万分之五每日按日向
公司支付逾期违约金，直至清偿完毕。 公司对上海上荆及李颖审慎性判断，认为其不存在偿债能力障
碍。 上海上荆成立于 2016年 9月，是一家以从事商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为主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
2000万人民币。 其法定代表人李颖为该笔借款提供个人无限连带担保。 据了解，李颖多年从事企业经
营、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具备本次借款担保的履约能力。

（3）公司在密切关注川凉慧医的经营和财务状况以及凉山项目实施进展，公司已与凉山地区正式
签署智慧医疗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

（二）连州塞力斯博宏区域医学检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州塞力斯”）
1、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2020年 9 月 18 日，连州塞力斯（公司参股 30%的子公司）与公司签署《借款协议》，约定公司向其

提供借款总金额 3000万元，用于连州塞力斯区域检验中心业务的运营。 根据业务开展进度分期支付，
借款年利息 6.5%，期限自首笔款转款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广东瑞通药业有限公司（简称“广东瑞
通”）将其持有的连州塞力斯 70%的股权质押给塞力医疗，用于对上述借款的担保。 双方于 2020 年 9
月 22日办理了股权出质设立登记（编号：（连州）股质登记设字【2020】第 2000294138号）。 2022年 1月
1日双方续签了《借款合同》，借款期限延长至 2022年 12月 31日。 该借款协议到期后，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双方已就借款延期进行商议，延期协议正在签署中。

本次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公司与广东瑞通合作成立项目公司连州塞力斯，与连州市人民医院合
作， 由连州塞力斯负责连州市区域检验中心业务经营。 该项目由公司为业务前期建设及运营提供借
款，广东瑞通对该借款进行担保。 根据连州区检业务实际建设进度，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5 日至 2022
年 5月 13日累计向连州塞力斯汇出借款总计 1760万元，未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和资金使用。 连
州塞力斯为公司参股子公司，非《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此事项不属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定
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本次财务资助担保人广东瑞通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是一家以从
事医药制造业为主的企业，主要股东为广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其持股广东瑞通 51%的股权。 其在广
东地区从事医疗业务多年，在当地具备较丰富的业务资源和较强的经营能力，对本次担保具有完全的
履约能力。

2、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连州塞力斯博宏区域医学检验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882MA5550RQ20
成立时间 2020-8-13
注册地 广东省连州市

主要办公地点 连州市连州镇高塘街 18 号（自编 3 号楼 6 层 601 室）

法定代表人 杜江

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医学检验检测服务、医学检验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不含证券和期货 ）；信息传输 、软件及信息
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医疗设备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广东瑞通（70%）；塞力斯（30%）

（2）财务资助对象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1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126,413.5 14,061,569.62
负债总额 19,978,511.7 20,073,760.33
净资产 -5,852,098.2 -6,012,190.71

资产负债率 141.42% 142.76%
项目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2023 年度（1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2,936,672.81 -160,092.51

（3）连州塞力斯此前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连州塞力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为公司参股 30%的子公司。
（5）连州塞力斯其他股东情况

名称 广东瑞通药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3275340207
成立时间 2014-12-29
注册地 广东省

主要办公地点 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嘉品二街 6 号 2 栋 619 房自编 3 号

法定代表人 李春新

注册资本 1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股权结构：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医疗设备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计算机及办公设备
维修 ；制药专用设备销售 ；专用设备修理 ；电子专用设备销售 ；国内贸易代理 ；办公设备销售 ；软件销
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软件开发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药品生产；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主要股东 广东博宏药业有限公司持股 51%；广州乾粤德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49%
公司与广东瑞通不存在关联关系。为保障该借款的安全与可回收性，同时确保其他股东承担同等

出资义务，连州塞力斯控股股东广东瑞通与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将其持有的连州塞力斯全部股
权质押给公司。 公司对广东瑞通审慎判断，认为其不存在偿债能力障碍。 公司与广东瑞通合作开展连
州地区区域检验中心业务，由公司负责提供项目运营资金，公司以借款形式提供给合作目标公司，广
东瑞通负责项目运营，对公司提供的借款还款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未损
害上市公司利益。

（6）公司上一年度对连州塞力斯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公司于 2020年 9月 25日至 2022年 5月 13日累计向连州塞力斯提供财务资助 1760 万元， 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未新增借款，原 1760万元借款尚未归还。 2022年 1月 1日双方续签了《借款合同》，借款
期限延长至 2022年 12月 31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双方已就借款延期进行商议，延期协议正在签署
中。原借款协议约定，若到还款日乙方无法还款，可向甲方申请延期，甲方无异议的，本合同自动顺延，
双方另行协商还款日。 该财务资助事项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塞力医疗 乙方：连州塞力斯
（1）借款金额
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资金人民币 3000万元。 此借款金额为一般借款，甲方根据乙方业务开展进

度和资金申请分批拨付借款。
（2）借款期限及用途
a.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借款到期日均为 2022年 12月 31日。若到还款日乙方无法还款，可向甲方申

请延期，甲方无异议的，本合同自动顺延，双方另行协商还款日。
b.本协议借款起始日为甲方借款资金出账日。
c.借款指定用于运营流动资金，乙方不得挪作他用。
（3）借款利率及还款方式
a.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借款年利率为 6.5%，利息起算时间为乙方实际收到借款当

天。
b.本合同项下借款本息采用以下方式归还：
本金到期一次性归还，利随本清，可以提前还款，若借款到期本金无法归还须先付清利息部分。利

息如涉及到按日计算，日利率 =年利率 /360。
c.乙方应当将借款本金和利息通过转账方式支付到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4）违约责任
a.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承诺与保证的均构成违约，甲方有权停止支付乙方尚未交付的借

款，单方面宣布合同项下已发放的借款提前到期并要求乙方偿还所有到期借款本金并结清利息。
b.乙方逾期还款的，应自逾期之日（含当日）起按照逾期未偿本金的万分之五每日，按日计收逾期

违约金，直至清偿完毕之日。
c.乙方未按时足额还款（含利息）的，应当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该费用包括但

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4、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为保障该借款的安全与可回收性，同时确保其他股东承担同等出资义务，要求连州塞力斯控

股股东广东瑞通与公司签署《股权质押合同》，将广东瑞通持有的连州塞力斯全部股权质押给公司，广
东瑞通已于 2020年 9月 22日办理了出质登记手续。 公司前期对广东瑞通审慎性判断，认为其不存在
偿债能力障碍。

（2）公司因业务往来与广东博宏及其股东结识多年，其具有一定规模与实力，且项目负责人杜江
对实验室建设与运营有着较成熟、全面的了解，拥有丰富的检验业务的管理经验，公司认为此项财务
资助安全可控。

（三）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瑞杰”）
1、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 1：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30日在湖北武汉与科瑞杰（公司参股 10%的子公司）签订了《借款协议》，协

议约定：鉴于公司与科瑞杰于 2017 年 12 月 25 日签订《专利权转让合同》，约定科瑞杰将其所拥有的
十项专利转让给公司，转让费 850万元。 后经双方协商，充分考虑襄阳科瑞杰在自动粪便分析仪领域
具有一定的市场发展前景，公司同意襄阳科瑞杰继续持有上述专利，其转让价款转为借款；2018 年 1
月 2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向科瑞杰以年利率 6%收取资金占用费，2020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以年利率 8%收取资金占用费； 科瑞杰应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归还 30%的欠款本金及该部分
相应的资金占用费，于 2021年 12月 31日前归还剩余本金及相应资金占用费。 王海波、罗斌、杨忠平
及谢兵分别以其持有科瑞杰股权的 24.51%、20.96%、6.04%、6.04%作为质押担保。

2020年 11月 23日至 2021年 12月，科瑞杰累计归还公司 500 万元本金，未按照协议履行全部还
款义务。 公司于 2022 年向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 法院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出具编号为（2021）鄂
0112民初 6759号的《民事调解书》，约定王海波、罗斌、谢兵分别以其持有的被告科瑞杰公司的部分股
权抵偿债务，且于 2022年 12月 31日之前将未支付的本息履行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科瑞杰尚
未执行《民事调解书》，公司已向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 该财务资助事项存在逾期情形。

（2）财务资助 2：
公司与科瑞杰发生采购业务往来， 截至 2021年 12月公司支付给科瑞杰货款累计 361.37 万元未

供货，公司终止了《采购协议》，要求科瑞杰返还此货款。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科瑞杰未对此笔货款返
还义务提供担保措施。

上述两笔财务资助均由正常业务往来交易终止后形成的财务资助， 未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
资金使用。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法院已就公司提出的还款主张出具《民事调解书》，罗斌、王海波及谢兵分别以其持有科瑞杰股权
的 15%、10%、6%作为质押担保，且于 2022年 8月 3日完成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向东西湖人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申请，要求科瑞杰偿还塞
力医疗尚欠本息 579万元及后续利息（以 579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8%自 2021年 12月 1日计算至借
款实际清偿之日）；同时由科瑞杰向塞力医疗支付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计人民币 20 万元、保全担保
费计人民币 0.54万元，合计 20.54万元。

2、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襄阳市科瑞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600670399057H
成立时间 2008-03-26
注册地 湖北省襄阳市

主要办公地点 湖北省襄阳市高新区追日路 9 号汉北工业园 2 幢 2 层

法定代表人 罗斌

注册资本 703.7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医疗科技研究与开发 、技术咨询与服务 ；一类医疗器械及相关耗材的生产 、销售 ；二类 6840 临床检验
分析仪器、二类 6822 医用光学器具 、仪器及内窥镜设备的生产 、销售 ；二类 、三类 6840 体外诊断试剂
的销售；玻璃仪器制造 ；塑胶制品的设计、生产 、销售。

主要股东 王海波（24.51%）；罗斌 （20.96%）

（2）财务资助对象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8,945,208.16 18,277,313.53
负债总额 15,861,036.19 15,783,152.43
净资产 3,084,171.97 2,494,161.1

资产负债率 83.72% 86.35%
项目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2023 年度（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84,091.16 1,000,273.45
净利润 -510,113.1 -590,010.87

（3）科瑞杰此前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科瑞杰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是公司的参股 10%的子公司，有合作业务往来。
（5）科瑞杰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公司任职情况

王海波 24.51% 总经理

罗斌 20.96% 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注 1） 14.93% /
杨忠平 6.04% 未在科瑞杰任职董监高

谢兵 6.04% 未在科瑞杰任职董监高

邱重任 4.97% 未在科瑞杰任职董监高

禹志宏 4.26% 未在科瑞杰任职董监高

杜龙庭 2.84% 未在科瑞杰任职董监高

李维 1.89% 未在科瑞杰任职董监高

张梦凡 1.66% 未在科瑞杰任职董监高

李正权 0.71% 未在科瑞杰任职董监高

双黎 0.71% 未在科瑞杰任职董监高

长益顺永（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 2） 0.46% /
注 1：

名称 湖北新能源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587979245X
成立时间 2021-01-21
注册地 湖北省武汉市

主要办公地点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2-2 号光谷国际商会大厦 1 幢 A-2109 号

法定代表人 王军涛

注册资本 26866.83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为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 （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
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不得从事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

主要股东
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6.67%；湖北新能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26.67%；长电宜昌能源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 23.33%； 长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6.67%； 湖北省融资担保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67%

注 2：
名称 长益顺永（上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055074365D
成立时间 2012-10-08
注册地 上海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 1185 号 1 幢 1 层 J6636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谢春萍

注册资本 15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除金融、证券），商务咨询。

主要股东 黄斌出资比例 99%；谢春萍出资比例 1%
（6）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科瑞杰未按照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履行义务，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7

日向东西湖人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书，待法院立案执行。上述两笔财务资助均由正常业务往来
交易终止后形成的财务资助，存在到期未清偿的情形。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塞力医疗 乙方：科瑞杰 丙方：王海波
丁方：罗斌 戊方：杨忠平 己方：谢兵
（1）借款金额、期限及利息
2017年 12月 25日，为支持科瑞杰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经各方友好协商，塞力医疗与科瑞杰签

订了专利权转让合同，以合计 850 万元购买科瑞杰所拥有的“十项实用新型专利资产组合”的专利所
有权（专利清单详见附表），并约定自完成付款之日起收取年化 6%（51万元 /年）的资金占用费作为利
息。 塞力医疗已于 2018年 1月 2日支付了上述 850万全部款项。

各方经友好协商，同意将上述 850万元转化为甲方出借给乙方之款项，并于 2018 年 1 月 2 日（塞
力医疗完成向科瑞杰付款 850万元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向乙方收取年化 6%（51 万元 / 年）
的资金占用费；借款期限自 2020年 1月 1日起至 2021年 12月 31日，收取年化 8%（68万元 /年）的资
金占用费。 乙方应于借款到期日前（即 2021年 12月 31日）偿还所欠甲方全部的本金及约定的资金占
用费， 其中 2020年 12月 31日前应偿还甲方本金的 30%及其该部分的借款时间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2021年 12月 31日前偿还甲方剩余本金及其该部分的借款时间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2）担保的债权
为确保本借款协议的履行， 乙方承诺借款到期日前偿还所欠甲方全部的本金及约定的资金占用

费，其中 2020年 12月 31日前偿还甲方本金的 30%及其该部
分的借款时间相应的资金占用费，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偿还甲方剩余本金及其该部分的借款时

间相应的资金占用费。 丙方、丁方、戊方、己方愿意分别以其所持有科瑞杰的 24.51%、20.96%、6.04%、
6.04%的股权作为质押担保。 甲方同意接受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提供的担保，丙方及其一致行动人同
意接受《股权质押

合同》的所有条款，并向甲方保证，甲方发出“索款通知”（包括书面、传真、电话等方式）后五天内
向甲方清偿甲方所借出的全部款项本金，以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诉讼费、执行费、律师费、公证
费、评估费、实现主债权的费用和其他从属费用等，同时甲方有权在此期间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4、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将购买专利款转成借款，未影响我公司经营发展。在形

成财务资助期间公司实时关注科瑞杰经营状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变化，确保资金安全。
科瑞杰自 2020年 11月 23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共计偿还公司本金 5OO万元。

（2） 公司于 2022 年向东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 法院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出具编号为（2021）鄂
0112民初 6759号的民事调解书，约定：1）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将未支付的本息 579 万元及对应
的利息履行完毕；2）王海波、罗斌、谢兵分别以其持有的科瑞杰公司 10%、15%、6%的股份质押给公司，
并于调解协议签订之日起三十日内办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3）2022年 8月 3日王海波、罗斌、谢兵均完成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科瑞
杰未按调解书约定支付剩余本息。 公司于 2023年 3月 17 日向东西湖人民法院提交了强制执行申请
书，待法院立案执行。

（4）公司可选择将王海波、罗斌、谢兵质押的股权作为未偿还借款的抵偿，本次借款不存在回收障
碍。

（四）武汉和睦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睦康”）
1、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2021年 4 月 12 日，公司与和睦康（公司参股 18%的子公司）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签订《借款

协议》，约定公司向和睦康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1500万的借款，用于“居家养老项目”的社区养老护理站
项目建设。 借款期限为 3年，分三期借出，借款年利率为 7.9%。 2021年 4月 15日，公司提供借款金额
为 500万元。 张爱红、孙丹分别以其持有的和睦康 68%、10%的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并同步签订了《股权
质押担保合同》； 赵咸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同时以其名下房产（产证编号【武房权证省直字第
00664491号】）进行评估后作为抵押担保。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股权质押和房产抵押尚未办理有
关登记手续。

公司考虑与和睦康在医疗健康领域的长期合作，向其提供借款用于“居家养老项目”建设。公司根
据项目推进进度分批向和睦康付款， 未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 和睦康为公司参股子公
司，非《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人，此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 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
形。

公司与和睦康实控人张爱红因业务合作结识多年，了解其业务能力及公司运营状况，张爱红、孙
丹分别以其持有的和睦康 68%、10%的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公司经审慎判断，认为其对该款项不存在还
款障碍。

2、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武汉和睦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6MA4KN5WB5P
成立时间 2016-07-25
注册地 武汉市汉阳区

主要办公地点 武汉市汉阳区江堤街红卫村鲤鱼洲 28 号区社会福利院新院独立休养楼 2 栋 806 室

法定代表人 张爱红

注册资本 25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医疗技术、医疗管理信息系统开发 ；对医院行业的项目投资；养老服务产业

主要股东 张爱红（68%）；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8%）；孙丹（10%）；吕木华 （2%）；徐凯雁（2%）

实际控制人 张爱红

（2）财务资助对象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060,391.79 21,382,642.75
负债总额 5,001,973.28 5,301,973.28
净资产 16,058,418.51 16,080,669.47

资产负债率 23.75% 24.80%
项目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2023 年度（1-3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11,014.41 565,340.91
净利润 -1,249,566.86 22,250.96

（3）和睦康此前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和睦康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是公司的参股 18%的子公司。
（5）和睦康其他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公司任职情况

张爱红 68%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孙丹 10% 监事

吕木华 2% 未在和睦康担任董监高

徐凯雁 2% 未在和睦康担任董监高

上述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信用情况良好，未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
系。 为确保公司资金安全，利益不受损害，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中两位占股多的股东为本次借款提
供股权质押担保，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6）2021年 4月 15日公司支付给和睦康 500万元后，上一年度未提供借款，此项财务资助在借款
合同期限内，不存在财务资助到期后未能及时清偿的情形。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塞力医疗 乙方：和睦康 丙方：赵咸 丁方 1：张爱红 丁方 2：孙丹
鉴于：根据已于 2018 年 11 月签订的《（增资扩股协议》（“《增资协议》”），甲方已通过现金方式向

乙方增资 450万元人民币，持有乙方 18％股权，并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因武汉和睦康医疗管理有限公司“居家养老项目”的社区养老护理站项目建设项（不包括乙方及

其关联方的医院建设项目， 取得医疗机构资质和医保资质等相关工作） 需要， 乙方希望向甲方借款
1500万元人民币；甲方作为乙方参股股东，愿意支持乙方业务发展，提供总额不超过 1500 万元人民币
的借款。 为明确各方之间的权利义务，经过友好协商，各方达成协议如下：

（1）借款及期限
a.各方同意，甲方向乙方提供、且乙方从甲方接受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万元（以下货币种类均

为人民币）的借款：借款分 3 笔支付，每笔支付 500 万元；首笔借款 500 万元甲方应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前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借款期限为 3 年，自第一笔借款实际到账日起算，除另有约定外为不变期
间。 计息时间以每笔借款实际到账日期作为起息日。

b.乙方应于本协议签订后 30个工作日内设立乙方公司一般账户作为“还款账户”，并将该账户的
制单或终审 U盾交予甲方。 汇入“还款账户”的收入作为本次借款的主要还款来源。

c.乙方在设立“还款账户”后 10 个工作日内，应向“居家养老项目”江岸区、武昌区、汉阳区政府主
管部门发送公函告知该“还款账户”为乙方的唯一收款账户，并将公函原件提交给甲方存档。如乙方收
到各区政府主管部门的确认公函，则应将原件提交给甲方作为本协议补充附件。

d.甲方出借第一笔借款 500万元前，乙方应向甲方出具第一笔借款资金的简要使用说明，并在收
到甲方第一笔借款后 10个工作日内向甲方出具第一笔借款资金的详细使用说明。

（2）担保
a. 丁方作为乙方股东愿意将其所持有的乙方全部股权作为质押担保。 在甲方出借第一笔借款之

前，乙方及丁方应将质押工商登记所需所有资料准备完全并完成签字盖章工作，完成交办理资料。 乙
方收到第一笔借款 500万元后，丁方应立即将持有的乙方全部股权质押给甲方，且乙方与丁方须配合
办理质押登记手续。 甲方有权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乙方进行资产评估，且乙方、丙方及丁方须配合
评估工作。 质押的全部股权作为本次借款的第一种还款担保方式。

b.丙方愿意对本次借款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保证，作为本次借款的第二种还款担保方式，并提供名
下房产（产证编号：【武房权证省直字第 00664491 号】）作为抵押担保，并提交房产证复印件给甲方存
档。 在乙方收到第一笔借款 500万元后，丙方应将名下房产（产证编号：【武房权证省直字第 00664491
号】）进行评估并抵押给甲方，办理抵押登记手续，前述房产作为本次借款的第三种还款担保方式。

（3）承诺
本协议所称“居家养老项目”是指乙方名下养老院、社区护理站、社区养老项目建设等项目。 乙方

对“居家养老项目”向甲方做出业绩承诺：1）2022-2024 年间，乙方承诺取得区政府主管部门补贴不低
于 400万 /年，三年取得不低于 1200万补贴，且乙方每取得一个区政府主管部门的补贴，均应如实告
知甲方，不得隐瞒。 并向甲方提供“还款账户”公函及对应的政府主管部门回函：2）完成武汉市社会服
务站的业务覆盖，至少完成 18家社区服务站的建设和运营，年收入 540 万：3）取得医疗机构资质和医
保资质：4）和睦康养老院共 100 张床位，每个床位收入预测为 5 万 / 年，入住率 70％-80％，三年营业
收入约 1000万。

(4)借款利息
该笔借款根据实际放款情况按年化单利 7.9％/年收取利息。
(5)借款的偿还
乙方根据还款账户的资金到账进度，按照比例返还利息和部分本金；或于每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

当年利息，到期一次性支付本金。
（6）违约责任
a.乙方如违反本协议中约定迟延偿还本金及利息，应按迟延还款额为基数计算年化单利 8％的罚

息。如果迟延履行累计超过 6个月的属根本违约，违约方应当向守约方承担本协议借款总额 12％的违
约金，并立即偿还本息。 各方确认违约金与利息、罚息不存在竞合冲突，合并适用。

b.如果乙方未能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如期偿还本金，甲方可以执行担保措施以实现债权清偿。 如果
相关方达成执行和解或者达成以担保股权偿债的合意，则甲方应以书面方式通知丁方，该书面通知发
出之日即为“股偿日”，甲方有权将截至股偿日乙方对甲方尚未偿还的剩余借款本金作为对价受让丁
方所持的乙方股权。 甲方有权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乙方进行资产评估，且乙方、丙方及丁方须配合
评估工作，具体以股权偿债的数量以评估乙方价值后确认。甲方行使上述权利以取得丁方持有的乙方
股权过程中，其余相关方应当给予完全的同意和配合，乙方、丙方、丁方不得阻碍工商行政登记，甲方
可随时中止或继续行使相关权利。

4、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本次借款主要用于双方合作项目基础建设，合作方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和自然人房产抵押担

保方式。 公司正积极要求对方完善股权质押和房产抵押登记手续，或要求其提前归还款项。
（2）公司积极跟踪和睦康的经营情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变化，以及“居家养老项目”

推进进展，确保资金安全，和睦康目前经营情况良好，整体负债率处于正常水平，整体风险可控。
（五） 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维汉普”）
1、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2019年 4月 28日，公司在中国昆明与赛维汉普签订《投资协议》约定，在约定的条件下公司向赛

维汉普分三期支付可转股债权投资借款 5,400 万元，用于赛维汉普租赁种植工业大麻的土地、购买固
定资产及补充运营资金。 赛维汉普控股股东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赛维汉普 34%股
权质押给塞力医疗用于前述借款的担保，已于 2019年 11月 16日办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塞力医疗看好赛维汉普的发展潜力， 拟分阶段以可转股债权方式向赛维汉普合计投资 5400�万
元。 本次投资完成，在约定的债转股触发事件且塞力医疗选择将借款全部转为赛维汉普股权后，塞力
医疗将持有赛维汉普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30%股权。 本次投资款项将全部用于赛维汉普租赁用于种植
工业大麻的土地、购买固定资产及补充运营资金。 若赛维汉普未能按协议约定的期限按时取得《加工
许可证》的，则已支付的投资款金额按不低于年化 15%的利率向塞力医疗支付借款利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对第三期借款 2734 万元行使转股权，并已主张要求赛维汉普退还
第三期借款本息，该第三笔借款构成财务资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 3月 2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
对外投资并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8）和 2023 年 4 月 18 日《关于对外投资
的进展公告》（2023-038）。

2、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2MA6NAJFF32
成立时间 2018-07-23
注册地 云南省

主要办公地点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楚雄市阳光大道楚风苑小区东侧楚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 韩乃志

注册资本 2,248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主要从事工业大麻产业酚类化合物提取技术服务及标准酚类化合物原料供应业务

主要股东 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67.7%、塞力医疗持股 14.8%、北京崇德汉普科技开发中心 （有限合
伙）持股 12%

实际控制人 韩乃志

（2）财务资助对象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89.18 6,993.47
负债总额 2,677.64 2,746.98
净资产 3,911.54 4,246.49

资产负债率 40.64% 39.28%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

营业收入 98.54 0
净利润 -334.95 -334.50

（3）赛维汉普此前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赛维汉普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是公司的参股 14.8%的子公司。
（5）赛维汉普其他股东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公司任职情况

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注 1） 67.7% /
北京崇德汉普科技开发中心（有限合伙）（注 2） 12% /
王婧 3% 未在赛维汉普担任董监高

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注 3） 1.5% /
张晓淑 1% 未在赛维汉普担任董监高

注 1
名称 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102MA6N7MT44N
成立时间 2018-6-20
注册地 中国（云南）

主要办公地点 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经景路 38 号 （浩宏产业园 ）昆明国际工业大麻产业园 8 栋
211-A 号

法定代表人 韩乃志

注册资本 192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工业大麻种植；食品经营 （销售散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工业大麻技术 、生物
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计算机系统服务 ；软
件开发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食品经营
（销售预包装食品）；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农副产品销售 ；日用化学产品销售；
日用百货销售；专业保洁 、清洗、消毒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工业大麻产业类的企业和项目必
须通过安全生产、生态环境、公安（禁毒 ）等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和审批 ，并取得相应资质，对不符合上述
规定的企业和项目实行 “一票否决 ”，不得入区内开展生产 、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韩乃志出资比例 71%；许晨峰出资比例 15%；黄毅 14%
注 2

名称 北京崇德汉普科技开发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9MA01KE734T
成立时间 2019-05-28
注册地 北京市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门头沟区三家店东街 51 号二层 341
执行事务合伙人 白玮

注册资本 2241.75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技术开发；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主要股东 北京天元博汇科技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58.59%； 北京崇德锦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19.05%；刘
爱帆出资比例 13.93%

注 3
名称 河南金博士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10100732446294F
成立时间 2001-09-26
注册地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商英街 58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经开）商英街 58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闫永生

注册资本 10130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农作物新品种开发、生产。 各类农作物种子生产 、销售；农副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微肥的销
售；农业技术开发；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 ；仓储服务 ；房屋租赁。

主要股东 闫永生出资比例 69.44%；郑州道特尔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出资比例 18.14%；郑州金量子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比例 2.96%；刘远出资比例 2.47%

（6）2019 年 11 月公司支付给赛维汉普第三期借款 2734 万元， 赛维汉普未能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取得《加工许可证》未达到转股条件，从而形成财务资助且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能及时清偿。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投资人：塞力医疗 目标公司：赛维汉普
原股东：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张晓淑、胡瑞佳
（1）投资方式和款项用途
塞力医疗向目标公司提供可转换为公司股权的贷款（“投资款”或“借款”）。 投资金额：人民币

5,400 万元，本次投资完成后，发生本协议约定的债转股触发事件且投资人选择将借款全部转为目标
公司股权后，投资人将持有目标公司变更后注册资本的 30%。 本次投资融资金额将全部用于租赁用于
种植工业大麻的土地、购买固定资产及补充运营资金。

（2）本次交易的先决条件
a.目标公司股东应于 2019年 4月 3日之前完成注册资本的实缴到位。
b.目标公司股东持有的股权在本协议签署后，未经投资人书面同意，不得存在任何形式的质押或

担保行为。
c.本协议签署后至所有债转股完成前，除各方另有约定外，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不

得发生涉及股权关系的需承担败诉结果的诉讼，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和公司不得发生
涉及本协议约定的专有技术或其他影响本协议履行的知识产权的需承担败诉结果的争议。

（3）投资款支付步骤
a.投资人和目标公司应在签署本协议后尽快开立目标公司名下的共管账户，投资人的第一笔和第

二笔投资款应汇入该共管账户。
b.投资人应于共管账户完成开户后 3日内（不晚于 2019年 4月 15日），向目标公司支付第一笔借

款人民币 1,333万元。
c.其他投资者的投资款应用于目标公司土地租赁及目标公司取得《云南省工业大麻种植许可证》

（以下简称“种植许可证”）前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营运资金。
d.目标公司（含子公司）应于取得第一笔借款之日起 2个月内取得《种植许可证》。 在公司取得《种

植许可证》前，共管账户中投资人第一笔借款不得动用；在公司取得《种植许可证》后 5 个工作日内，共
管账户中塞力斯的第一笔借款应划到公司的基本账户，用于公司为了取得《批准筹备开展工业大麻花
叶加工项目的批复》（以下简称“前置加工许可”）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营运资金；同时，塞力斯应在取得
《种植许可证》后 5个工作日内向公司共管账户支付第二笔借款人

民币 1,333万元。
e.目标公司应于 2019年 7月 1日之前取得前置加工许可。目标在公司取得前置加工许可前，共管

账户中塞力斯第二笔借款不得动用；目标公司取得前置加工许可后 5个工作日内，共管账户中的塞力
斯第二笔借款应划到公司的基本账户，用于目标公司采购、生产和营运资金；同时，塞力医疗应在取得
前置加工许可后 5个工作日内向目标公司基本账户支付第三笔借款人民币 2,734万元，用于公司营运
资金。

（4）主要股东股权质押
投资人支付第一笔借款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 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应安排主要股东与投资

人签署质押协议，将其持有的公司 34%的股权质押给投资人用于人民币 5,400万元借款的担保。
（5）转股先决条件
a.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完成在主要股东实名持股。
b.胡光直接和间接持有的目标公司股权不低于目标公司股权的 5%，并与韩乃志、胡瑞佳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
c.主要股东拥有的与工业大麻种植、提纯、加工及应用相关的专有技术应全部完成整理确认后，以

人民币 1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
（6）债转股触发事件
a.在目标公司取得《种植许可证》后 5个工作日内，投资人有权按照投前估值将第一笔借款转成目

标公司 7.4%的股权。
b.目标公司取得前置批复许可 5 个工作日内，投资人有权按照投前估值将第二笔借款转成公司

7.4%的股权。
c.目标公司（含子公司）应于 2020 年 12 月前取得《工业大麻加工许可证》（以下简称“加工许可

证”）；目标公司取得《加工许可证》且大麻二酚（“CBD”）的最高纯度可达到 99%以上（需经国家认可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投资人有权按照投前估值将第三笔借款转成目标公司 15.2%
的股权。

4、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 塞力医疗看好赛维汉普的发展潜力， 拟分阶段以可转股债权方式向赛维汉普合计投资 5400�

万元。 出于审慎考虑将投资款分三期以借款的形式转至赛维汉普，且约定了明确的转股条件，并积极
跟踪赛维汉普的经营情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变化，确保资金安全，整体风险可控。

（2）于 2023年 2月 14，公司向昆明市五华区人民法院提起就与云南赛维汉普科技有限公司、韩乃
志、 胡瑞佳、 云南银特汉普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申请财产保全， 请求保全被申请人名下价值
7,500万元的财产，相关事项已裁定获准。 公司提出的诉求包括了：请求赛维汉普向塞力医疗支付借款
本金 2,734万元及支付利息 836.30万元。

（六）湖北汇深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深医药”）
1、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2020年 7 月 20 日，公司与汇深医药签订了《借款协议》，约定公司向汇深医药提供 200 万元借款

用于经营周转，借款时间为自第一笔借款借出之日起一年，年化利率为 6.5%。 并约定如汇森医药到期
未归还借款，公司可代位向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收取其欠汇深医药的货款偿还本次借款。2021年 7月
19日，双方签订了借款延期合同，借款期限延长至 2022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2月 31 日，双方签订
了借款延期合同，借款期限延长至 2023年 12月 31日。

公司与汇深医药 2020年 7月合作经营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业务，约定汇森医药将已签约的广水
市第二人民医院 SPD经营供货权转让给公司。 双方共同合作该项目时有项目业务往来，公司拟以对
汇深医药公司的应付货款对前述借款进行抵偿。 该财务资助事项不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和资金
使用。 此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2、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湖北汇深医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11086639138Q
成立时间 2014-01-03
注册地 武汉市洪山区市

主要办公地点 武汉市洪山区书城路 170 号窝牛创意大厦 10 层 01 号

法定代表人 甘友义

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
办公用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日用品批发；化妆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 ；化妆品零售 ；
五金产品零售；市场营销策划；医院管理；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住房租赁 ；柜台 、摊位出租 ；技术服务 、技
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
可的培训）；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主要股东 甘友义（50%）；史智涛（50%）

实际控制人 甘友义

（2）财务资助对象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2 月 28 日

资产总额 12,443,644.64 15,937,237.52
负债总额 6,633,727.80 9,364,065.94
净资产 5,809,916.84 6,573,171.58

资产负债率 53.31% 58.76%
项目 2022 年度 2023 年度（1-2 月）

营业收入 4,705,586.49 2,549,275.20
净利润 714,939.77 763,254.74

（3）财务资助对象资信情况：汇深医药此前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4）汇深医药与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此项财务资助已归还。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塞力医疗 乙方：汇深医药
（1）借款金额
乙方向甲方借款人民币 2,000,000.00元，用于乙方公司周转使用。
（2）借款利率
本合同项下的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借款年利率为 6.5％，利息起算时间为实际收到借款当天。
（3）借款期限
本协议借款起始日为甲方借款资金出账日。自第一笔借款借出之日起算，至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

结清尚欠乙方的全部货款金额的一半后，乙方应归还甲方向乙方出借的款项（即人民币贰佰万元借款
本息，借款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12个月），否则甲方有权凭乙方向甲方以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欠乙方的
款项作为的抵押，代乙方直接向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追偿此次借款。

（4）还款方式
银行转账还款：或上述第三条规定的借款期限届满后，在乙方不能按时还款的情况下，代乙方向

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追偿。
（5）违约条款
若乙方未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利息，则自借款期满之日起，乙方除原有本息外，按日加收本息金

额万分之五的违约金。
（6）延期合同协议条款
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借款到期日均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若到期乙方需续签的，应提前 15 个工作

日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双方协商一致后可重新签订借款合同，否则乙方应严格按上述还款期限履行
还教义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随时还款。

4、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1）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汇深医药提供财务资助，以支持其开展经营

工作。 汇深医药同意，到期未归还借款，公司可代位向广水市第二人民医院收取其欠汇深医药的货款
偿还本次借款，公司积极在跟踪汇深医药的经营情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变化，广水市第
二人民医院业务自公司与汇森医药合作后一直由公司直接运营管理，公司认为整体风险可控。本次财
务资助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公司拟以汇森医药与公司合作业务项目往来货款抵偿此借款。 此项财务资助事项，整体风险
可控，无财务风险。

（七）赵贝贝
1、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2022年 4月 30日，公司与赵贝贝在湖北省武汉市签订《武汉力斯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力斯宏”）股权及相关权益转让协议》，合同约定公司将持有力斯宏 51%的股权转让给赵贝贝，股权转
让金额为 803.10万元 + 资金占用成本。 资金占用成本按照年利率 6.5%单利计算， 日利率 = 年利率
/360。资金实际占用时间按照自 2022年 4月 30日至实际还款日计算，且约定在 2024年 12月 31日之
前支付完成。 双方同意合作的武汉红十字会医院项目产生的收益优先作为本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来
源。

本次财务资助主要为公司出让力斯宏股权而对赵贝贝形成的应收股权转让款， 不影响公司的正
常业务开展和资金使用。本次财务资助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与力斯宏合作经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项目，项目利润以塞力医疗 51%、力斯宏 49%的方式
进行分配。 医院的回款汇入塞力医疗账户，根据项目运营情况测算，项目利润足以代付股权转让款。

2、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赵贝贝就职于力斯宏，持有该公司 87%股权，为力斯宏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未被列为失信被

执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其他业务联系。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塞力医疗 受让方（乙方）：赵贝贝 目标公司：力斯宏
（1）股权转让内容
本协议项下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甲方提出书面转股通知时，甲方依照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方

式向乙方转让其合计持有的目标公司 51％股权，对应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为 1020 万元，股权转让款
金额合计为 803.10万元 +资金实际占用成本，资金实际占用成本按照年利率 6.5％单利计算，日利率
=年利率 /360。 资金实际占用时间按照自 2022年 4月 30日至实际还款日计算。 同时，基于双方友好
合作的基础，甲方同意给予乙方每期 6个月的资金占用成本减免（资金实际占用时间小于 6 个月的按
照 6个月计算），

本协议项下各方确认并同意，甲方提出书面转股通知且本协议项下之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后，乙
方追溯至 2022 年 4 月 30 日起即实际成为目标公司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2022年 4月 30日至本协议项下之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之日，在此期间
如目标公司发生对外债务，则由乙方承担股东义务。

（2）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支付及交割约定
a.股权转让价款
本协议项下各方确认并同意，基于如下情况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经甲方认可的乙方，

目标公司提供的 2022年 4月 30日为基准日之目标公司财务报表反映的财务状况。
根据上述定价依据，甲方向乙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 51.00％的股权，对应的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020万元，股权转让款金额为合计为 803.10万元 +资金实际占用成本。 资金实际占用成本按照年
利率 6.5％单利计算，日利率 = 年利率 /360，资金实际占用时间按照自 2022 年 4 月 30 日至实际还款
日计算。同时，基于双方友好合作的基础，甲方同意给予乙方每期 6个月的资金占用成本减免（资金实
际占用时间小于 6个月的按照 6个月计算）。

b.付款方式、条件、时间及股权交割约定
乙方应于甲方提出书面转股通知之日起向甲方分四期支付股权转让款：
2022年 12月 31日之前支付 100.00万元 +100.00万元 *（一期资金占用年限 -0.5）*6.5%；
2023年 6月 30日之前支付 200.00万元 +200.00万元 *（二期资金占用年限 -0.5）*6.5%；
2023年 12月 31日之前支付 300.00万元 +300.00万元 *（三期资金占用年限 -0.5）*6.5%；
2024年 12月 31日之前支付 203.10万元 +203.10万元 *（四期资金占用年限 -0.5）*6.5%；
乙方可随时提前支付上述款项
甲、乙双方同意合作项目产生的收益优先作为本股权转让款项的支付来源。乙方与目标公司应于

甲方提出书面转股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 完成将本协议项下目标公司 51％股权变更至乙方名下
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三方协议》
甲方：塞力医疗 乙方：力斯宏 丙方：赵贝贝
为妥善解决甲、乙、丙三方的债权债务问题，减少资金流转，现经甲乙丙三方友好协商一致，达成

如下约定，以兹共守：
1、甲乙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乙双方间相应的人民币 1,529000.44�元债权债务

予以抵销，抵销后甲方尚欠乙方人民币 2,152,416.69�元
2、甲乙丙三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将其与乙方之间人民币 2,152,416.69�元的债

务全部转移给丙方，丙方自愿承担且乙方同意。 上述债务转移后，甲乙双方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消
灭同时，转让协议中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股权转让款相应减少人民币 2,152,416.69元。 第二期股权转
让款本金的余款人民币 847,583.31元、 第三期及第四期股权转让款由丙方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如期
足额向甲方支付资金实际占用成本由丙方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向甲方另行支付。

4、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公司投资战略调整，将持有力斯宏 51%的股份全部转让给力斯宏控股股东赵贝贝，从而形成的财

务资助。 公司与力斯宏合作经营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项目，项目利润以塞力斯 51%、力斯宏 49%的方
式进行分配。 医院的合作协议签订回款入塞力医疗账户，因此其项目经营所得在公司掌控范围，可以
作为代付股权转让款回款义务的担保。公司积极跟踪力斯宏的经营情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等情况
的变化，以及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项目经营状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已用此双方债务抵偿股权转
让款 2,152,416.69 元，尚欠本金余额为 5,878,583.31 元，若结算到第二期（2023 年 6 月 30 日），按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核算的项目利润来看，力斯宏需支付 84.76 万元，项目利润足够偿还；截至本公告
披露之日，赵贝贝不存在对我司的逾期债务，整体风险可控。

（八）张凤琴
1、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2020年 1月 27日，公司与张凤琴在湖北省武汉市签订《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张

凤琴关于北京康达行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之可转股借款协议》， 约定公司给张凤琴提供借款金额为
1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 9个月，借款年利率为 6.8%。 张凤琴以其持有的北京康达行健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康达行健”）8%股权质押担保，并签署《股权质押合同》，自然人保证人张凤春为该债务
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签署《保证合同》。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前述股权质押尚未办理登记
手续。

公司考虑到和张凤琴业务合作关系，向其提供短期借款 100 万元，借款金额相对较小，不影响公
司的正常业务开展和资金使用。此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被资助对象以其持有的股权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并由其他自然人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
借款出现逾期，公司正积极与其协调还款方案。

2、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张凤琴就职于北京康达行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80.67%股权。 未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无其他业务联系。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此项财务资助尚未归还，公司正在与张凤琴磋商还款方案。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塞力医疗 乙方：张凤琴
（1）借款金额
甲方向乙方提供借款总额为人民币 100万元。
（2）借款期限
本协议项下借款期限为 9个月，乙方应在此期限届满前向甲方归还本协议项下所有借款本金、利

息及其他相应的款项。 本协议借款期限起始日以乙方借款资金到账日为准。
（3）借款利率及支付方式
本协议项下的借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借款年利率为 6.8%，利息起算时间以乙方实际收到借款日为

准，结算日以甲方收到乙方还款日为准。
（4）借款本息偿还及债转股
a.本金到期一次性归还，利随本清，可以提前还款。 利息如涉及到按日计算，日利率 = 年利率

/360。 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结息日付息，则自次日起计收复利。
b.各方同意，当乙方逾期不能足额偿还借款本息时，乙方不可撤销地授予甲方一项债转股选择

权，据此甲方有权在借款期限届满后 90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协议项下的约定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行使
该项债转股选择权，该书面通知发出之日即为“转股日”。甲方有权将截至转股日乙方对甲方尚未偿还
的剩余借款本金数 +待支付利息（以下简称“转股借款”）作为收购乙方所持目标公司股权的收购款。
甲方行使债转股选择权后即获得对应的目标公司股权，目标公司具体价值经确认为 15,000万元，具体
股权数额 =“转股借款”/15,000万元 *100%。 一旦，甲方行使债转股选择权且办理完成股权转让手续，
则乙方的转股借款即视为已经结清，甲方无权再要求乙方偿还。

4、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以自有资金向张凤琴提供财务资助，以支持其开展经营工作。

自然人保证人张凤春为该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且约定了张凤琴若逾期不能足额偿还借
款本息时，需不可撤销地授予甲方一项债转股选择权。公司积极在跟踪张凤琴控股的康达行健的经营
情况、密切关注其资产负债等情况的变化，确保资金安全，整体风险可控。本次财务资助事项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尚有余额的财务资助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累计对合并报表范围内主体提供借款余额 49,652.74 万元，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财务资助的有关规定，其中 46,916.74 万元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子公司，且该子公司其他股东中不包含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可以豁
免审议及披露。 另有 2,736万元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孙公司，且该孙公司其他股东中间接
包含公司实际控制人关联人，本次提交董事会审议。

资助
主体 被资助对象 资助方

式
资助金额（万

元） 资助期限 资助余额 年化
利率 用途/形成原因

公司
塞力斯医检

借款 1,236 2022/5/16-
2023/12/31 1,236 6.5% 经营周转

上海塞力斯 借款 1,500 2022/6/9-
2023/12/31 1,500 6.5% 经营周转

1、本次财务资助的基本情况
（1）2022年 5月 11日和 2022年 9月 13日，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塞力斯医检分别在上海签订了《代

采代付及借款合同（湖北省外）》，均约定公司向塞力斯医检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1000 万的借款，用于塞
力斯医检经营周转；借款期限至 2022年 12月 31日，借款年利率为 6.5%。 2023年 1月 1 日，公司与塞
力斯医检在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签订《债务协议》，确认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塞力斯医检尚欠
公司本金 1236万元，利息 318,655.24元（对应上述两笔借款合同）。 借款期限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2022年 6月 9日和 2022年 11月 18日，上海塞力斯与塞力斯医检分别上海签订了《代采代付
及借款合同（湖北省外）》，分别约定上海塞力斯向塞力斯医检提供总金额不超过 500万和不超过 1000
万借款，用于乙方经营周转，借款期限至 2023年 12月 31日，借款年利率为 6.5%。

塞力斯医检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持股 51%的孙公司， 根据公司在独立医学检验业务领域的发
展战略规划，由上海塞力斯与具备相关业务经验和业务能力的团队选址上海合作设立塞力斯医检，公
司为其提供运营资金。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实际为塞力斯医检提供资助金额为 2,736万
元，不影响公司的正常业务开展和资金使用。 此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公司全面介入塞力斯医检的经营管理，对财务资助款项遵照公司内部管理流程使用，资金安全可
控。

2、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1)财务资助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 上海塞力斯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MA1GQ43K9M
成立时间 2021-5-14
注册地 上海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宝山区山连路 377 弄 11、12 号

法定代表人 李小毛

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检验检测服务；医疗服务；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医学
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医疗设备租赁 ；企业
管理咨询；住房租赁；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 ）；物联网应用服务 ；软件开发 ；第一类医疗器械 、第
二类医疗器械销售 。

主要股东 上海塞力斯 （51%）、上海赛医 （49%）

实际控制人 李小毛

（2）财务资助对象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3 年 2 月 28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15.81 12,812.57
负债总额 10,939.20 10,950.18
净资产 1,976.61 1,862.39

资产负债率 84.70% 85.46%
项目 2022 年度（未经审计） 2023 年度（1-2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604.64 35.50
净利润 734.03 -114.21

（3）塞力斯医检此前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4）塞力斯医检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 51%的孙公司。
（5）其他股东情况

名称 赛医（上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MABWAEUW17
成立时间 2022-8-3
注册地 上海市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宝山区上大路 668 号 1 幢 5 层 B 区

法定代表人 李小毛

注册资本 5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医院管理；家政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远程健康
管理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机械设备租赁 ；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 ；第二类医疗
器械销售；日用品销售 ；电子产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互联网销售 （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

主要股东 李小毛（68.5%）、曹建华（16%）、温天羽（7.5%）、闫頔（6%）、袁枫（2%）

实际控制人 李小毛

上述被资助对象的其他股东信用情况良好，未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情形，上海塞医合伙人之一
温天羽为公司董事长温伟女儿， 温天羽按其间接持股比例对塞力斯医检同比例提供了 101 万元财务
资助。上海赛医作为塞力斯医检主要运营管理方，未按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未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塞力斯医检事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3-032）。

（6）2022年 5月至今，公司及子公司累计为塞力斯医检提供财务资助 2736万元，借款期限至 2023
年 12月 31日，不存在到期未清偿的情形。

3、财务资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借

人 ）
乙方

（借款人）
合同签订

时间
借款金额
（万元） 借款期限 借款

用途
借款利

率
支付
方式 备注

公司

塞力斯医检

2022/5/11 1000

资金实际
出账日-
2023/12/
31

营运
资金 6.5％

本金到期
一次性归
还，利随本
清

于 2023 年 1 月 1 日签订
《债务协议》，确定乙方累计
欠甲方本金 1,236 万元 ，利
息 31.87 万元 ，还款期限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2022/9/13 1000

上海塞力
斯

2022/6/9 500

2022/11/18 1000

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义务或承诺与保证的均构成违约，甲方有权停止支付乙方尚未交付的

借款， 单方面宣布本合同项下已发放的借款提前到期并要求乙方立即偿还所有到期借款本金并结清
利息，并有权要求乙方支付借款本金 5％的违约金。

（2）乙方逾期还款的，乙方自逾期之日按照逾期未偿本息的万分之五每日按日计收逾期违约金，
直至清偿完毕。

（3）乙方未按时足额还款的，应当承担甲方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该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4、财务资助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 （下转 D500 版 ）


